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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关于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实施 

 

一、根据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安排》）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货物贸易中

零关税的实施制定本附件。 

 

二、香港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。 

  

三、内地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分阶段对原产香港的进

口货物实行零关税。“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”指符合《安排》

附件 2规定的货物。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和授权发证机

构按照香港法例的有关规定签发《安排》下的原产地证书。

进口享受《安排》中零关税的货物时，进口人应按照《安排》

附件 3的规定向内地海关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或授

权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。 

 

四、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，内地将对本附件表 1 列明

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。表 1 是本附件的组成部

分。内地税则税目调整时，表 1的税则号相应进行转换。香

港的生产企业提出要求享受零关税货物的申请时，应依照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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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内地税则号提出。 

 

五、不迟于 2006 年 1 月 1 日，内地将对本附件表 1 以

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。具体实施步骤如下：     

（一）申请和核查 

1.自2004年1月1日起，香港的生产企业可按香港特别行

政区政府的有关规定，向香港工业贸易署提出要求享受零关

税货物的申请。 

2.申请企业应向香港工业贸易署提供货物名称和生产

能力或预计生产情况的资料和数据。 

3.香港工业贸易署及香港海关应对申请企业提供的资

料和数据进行核查和认定，按照现有生产货物和拟生产货物

分别汇总。 

（二）确认和磋商 

1. 每年6月1日前，香港工业贸易署应将其分别汇总的

货物名称、生产能力或预计生产情况的资料和数据提交商务

部。 

2. 商务部在收到香港工业贸易署提交的上述材料后，

应会同内地有关部门与香港工业贸易署在当年8月1日前共

同核定和确认货物清单。 

3. 货物清单确认后，海关总署应与香港工业贸易署就

有关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进行磋商。双方应于当年10月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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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原产地标准的磋商。 

（三）公布和实施 

1. 对香港现有生产的货物，根据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，

内地将货物清单及相应的原产地标准分别补充列入本附件

表1和附件2表1。自完成磋商后第二年1月1日起，内地根据

香港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，准予有关货物按照《安排》

零关税进口。 

2. 对拟生产的货物，根据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，内地

应将有关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补充列入附件2表1。申请企业正

式投产后，经香港工业贸易署和香港海关核查，由香港工业

贸易署通知商务部，经双方共同确认，内地将有关货物清单

补充列入本附件表1。自双方确认后第二年1月1日起，内地

根据香港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，准予有关货物按照

《安排》零关税进口。 

3. 双方应于每年12月1日前公布磋商确认的货物清单

及原产地标准。 

（四）香港工业贸易署每年6月1日后向商务部提交资料

要求享受《安排》零关税的货物，降税安排顺延一年。 

 

六、当因执行本附件对任何一方的贸易和相关产业造成

重大影响时，应一方要求，双方应对本附件的有关规定进行

磋商。 



 

 4

 

七、本附件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本附件以中文书就，一式两份。 

本附件于二○○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签署。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

商务部副部长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

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

  

 

 

 

 

 


